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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与知识产权法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的专利法回应

 刘  鑫*

摘 要:科学技术的迭代与革新带来诸多科技伦理难题,也使专利法面临相应的伦理挑战。

在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为应对科技伦理挑战,形成了公序良俗原则与伦理审查规则相结合的

基础性规范设计。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科技伦理挑战面前,专利伦理规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道德非议超越阐释限度及产业运营制约适用程度的制度失灵问题。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到人工

智能生成发明,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使专利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挑战,既包含

专利客体范畴扩张的伦理难题,也涉及专利主体定位突破的伦理困境。专利法不仅要立足人工

智能场景对公序良俗原则与伦理审查规则等基础性专利伦理规范展开法律释义,还要进一步聚

焦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难题,以法律续造的形式,搭建规避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专利保护中伦理风

险、破解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中伦理困境的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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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作为调整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法律规范,自肇生以来便始终面临着科技伦理层面的

争议与问题,并在法律规范覆盖伦理道德领域的互动关系中,形成了以公序良俗原则为基础、以
专利伦理审查规则为核心的专利伦理规范体系。① 然而,随着科技革命的日趋深化,新技术、新
产业的不断涌现,专利法的保护范畴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急剧扩张,现有的专利伦理规范逐步

失灵并日渐虚置,涉及商业方法、基因序列等一系列伦理争议突出的科技成果相继成为专利保护

对象,致使科技伦理挑战在专利法律实践中愈发突出。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则进一

步丰富了发明创造的表现形式与产出模式,涉及人工智能算法运转、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等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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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诸多科技伦理争议日益凸显,并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中延伸至专利保护实践,使专利法

所面临的科技伦理挑战呈现出新形态。一方面,在静态的人工智能技术本体中,作为核心驱动的

算法模型逐步被纳入到专利法的保护范畴,对事关专利授权与否的“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伦理

性例外标准构成极大冲击的同时,也使“算法黑箱”“算法作恶”等科技伦理难题一定程度上演变

为算法专利层面的法律风险;①另一方面,在动态的人工智能技术运转中,脱离人类干预及控制

而独立生成发明创造的技术效果,则直接突破了专利法人类发明人的伦理基础,并由此进一步诱

发专利授权标准失灵与专利权责配置失衡的实践难题。②

诚然,在前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定式下,通常只有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技活动和涉及

实验动物的科技活动才被认为是具有突出科技伦理挑战的实践类型,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和生成

发明则无法被囊括在内。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武断地认为人工智能科技成果是不存在科技伦

理问题的。这是因为科技伦理挑战事实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两种类型的科技活动,如我国科

技部、教育部等多部委新近联合印发的《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便在前述类型以外,将“不直

接涉及人或实验动物,但可能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公共秩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

挑战的科技活动”也纳入到需要进行科技伦理审查的科技活动范畴,而这也正是人工智能时代科

技伦理挑战的主要表现形态。有鉴于此,为实现专利法对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挑战的有效回

应,有必要从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化解传统科技伦理难题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出发,剖析专利法

面对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难题时出现的制度失灵问题,并据此进一步阐释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

挑战在专利法律实践中的具体表征与形成原因,探寻人工智能专利伦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因应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挑战的运转失灵

科技伦理是人们基于当代科技发展特点所形成并在科学研究、技术探索过程中所必须遵循

的伦理。③ 调整科技创新活动的专利法,其效力范畴贯穿特定科技成果的整个生命周期,在制度

设计环节中无疑也须遵循科技伦理的基本要求,使科技伦理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基础构造,并
具象为化解科技伦理挑战的专利法律规范。在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便形成了以公序良俗原

则与伦理审查规则为基础类型的专利伦理规范,二者分别从基本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则两个

层面共同构成了专利法应对科技伦理挑战的规范框架。但是,在制度运行实践中,专利伦理规范

面对人工智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的新型伦理挑战时却往往显得应对乏力,尤其是经济利益驱动

下所诱发的“伦理化最小化”思潮更使专利伦理规范的适用日渐式微,仅以宣示性条目存在于专

利法律规范之中,而难以充分发挥其化解科技伦理挑战的应有效用。④

(一)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化解传统科技伦理难题的制度设计

·881·

法 商 研 究 2025年第2期(总第226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狄晓斐:《人工智能算法可专利性探析———从知识生产角度区分抽象概念与具体应用》,《知识产权》

2020年第6期;王翀:《人工智能算法可专利性研究》,《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1期。

参见吴汉东:《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法之问》,《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张洋:《论人工智能发明可专利

性的法律标准》,《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

参见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哲学动态》2000年第10期。

SeeMatthiasHerdegen,PatentsonPartsoftheHumanBodySalientIssuesUnderECandWTOLaw,5
TheJournalof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151(2002).



论及专利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人们大多关注于其以一定期限市场独占权实现对发

明创造者予以经济回报的创新激励作用,却往往忽视了相关科技伦理问题的严重社会危害。在

前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法律架构中,世界各国对于科技伦理难题的处理普遍采用公序良俗原则

统领下设置伦理审查规则的规范体例,并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依靠审查人员对具体的技术方

案展开伦理评判,力求将科技伦理问题予以妥善解决。由此,为进一步理顺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

伦理规范的基本内容与实施情形,有必要分别从专利公序良俗原则与专利伦理审查规则出发,就
二者的规范构造与适用状况展开阐释疏解,以廓清专利法化解科技伦理难题的基础制度安排。

1.专利公序良俗原则的规范构造与适用状况

从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框架来看,公序良俗是在权利产生阶段弥补禁止性规定不足的一项

概括性条款,同时也是针对法律行为内容进行“内容审查”的一项伦理性法律原则。① 在专利法

的制度构造中,公序良俗原则也同样发挥着“内容审查”的伦理规范作用,而基于专利客体的技术

方案属性,相应的“内容审查”则须更多地遵循科技伦理层面的规范要求予以展开。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总则”第5条便确立了公序良俗原则对于法律实施的

价值统领,并以基础的科技伦理要求为指引从实体层面明确了科技成果获取专利保护的前提条

件。无独有偶,包括德国、瑞士、日本、韩国等在内的诸多国家也都在专利法中专门设置了类似的

公序良俗条款,以规范专利法律制度的运行实施。② 但在此基础上,不容忽视的问题则是,公序

良俗条款本身的概括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具体内容的不明确性,虽然公序良俗这种不确

定的开放性使得专利法能够有效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科技伦理观念变迁,但是在这一过

程中其内涵不确切的特征充分显现,实践中往往难以确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对科技成果

展开相应的伦理考量,专利公序良俗原则也因此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其在科技成果创造与转

化过程中规范秩序底线和伦理底线的效果。

2.专利伦理审查规则的规范构造与适用状况

伦理审查规则是专利授权确权过程中对科技成果予以合伦理性考察的具体法律规范,主要

包括科技成果是否具有积极效果的实用性评判和科技成果是否属于专利法所排除客体范畴的专

利授权例外认定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在专利法的规范框架下,实用性与新颖性、创造性并称为

“专利三性”,是专利授权确权的核心判断标准,但在具体的适用中,实用性则不像新颖性、创造性

一样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先进效果的考量,而更多关注于科技成果是否具有应用价值,以及是否

会产生有悖于伦理道德的社会危害后果。③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科技成果专利保护与基础科技

伦理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世界各国在难以从正面有效界定专利法合伦理性范畴的情况下,纷纷

开始从反面着手给出一系列的限定条件,并以具体化列举的形式在专利法中设置了对特定技术

或方法不授予专利权的例外规则。④ 《专利法》也规定了科学发现例外、智力规则例外、诊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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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等6种具体的不授予专利权的例外情形。美国虽然未在专利法中对相关内容予以明示规

定,但是也经由判例法确立了包括自然现象例外、抽象概念例外、商业方法例外等一系列的伦理

例外规则来明确保护范围只延及具体技术方案的专利法律要义,进而规避科技成果专利保护泛

化的潜在风险。然而,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专利伦理例外规则不断被突破,并呈现出式微之势。
例如,美国的商业方法例外已在轰动一时的“富道银行案”①中被废除,商业方法也就此成为美国

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范畴,并逐步在判例法中形成了专门的“机器或转换”审查标准。② 毫无疑

问,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势必会持续扩张,不断吞噬专

利伦理例外范畴,使专利伦理审查“名存实亡”,失去其原本的作用。
(二)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面对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难题的实施困境

公序良俗原则与伦理审查规则是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应对科技伦理挑战的基础制度安

排,在实践中二者的适用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

工业应用为基础传统的科技成果往往并不存在严重的伦理争议,相应的专利伦理规范由此被人

们所忽视。在面对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难题时,专利法在实施中所呈现出的制度失灵困境从某种

程度上说便是由此产生,并在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复合结构框架和产业运营模式的加持下日趋

严峻。不仅如此,在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运营背景下,巨大的经济利益则会进一步驱使人

们对本就式微的专利伦理规范予以“选择性遗忘”,并以“伦理最小化”的实用主义制度运行模式

达致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专利保护目标。③

1.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道德非议超越了专利伦理规范的阐释限度

在专利法的规范构造中已有公序良俗原则与伦理审查规则对科技成果予以伦理规训,而且

在具体规范适用中,二者均会从科技伦理的基础要求出发,结合特定场景得到进一步阐释,使制

度设计的基础伦理观念得以充分贯彻。然而,人工智能科技成果所涉及的道德非议却往往超越

了专利伦理规范的阐释限度。事实上,在前人工智能时代的生物技术专利保护实践中,从植物、
微生物到人体胚胎,蕴含“生命物质”的科技成果的可专利性认定,便直接冲击了生命不具有财产

属性的基础伦理共识。④ 当前,以算法为主要驱动力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带来对传统伦理观念的

冲击,并开启了与“抽象数学方法”相类似的算法模型的专利保护伦理争论。究其根本而言,人工

智能算法模型专利保护的道德非议焦点同生物技术并无二致,都在于技术成果本身是否能够带

来充足的社会福利,以及其所诱发的社会风险是否处于可控的范畴,而这也正是专利伦理规范所

要评价的核心内容。一旦作为专利保护对象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式的积极效用不足以抵消其所造

成的负面影响,抑或其所引发的伦理风险难以全面预测并予以有效控制,势必将使伦理规范排除

出专利保护范围。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伦理挑战不仅仅局限于此,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出

现无疑进一步将专利法所面临的科技伦理挑战扩展到主体层面,并从前人工智能时代专利客体

涉及生命要素的激烈伦理论争,升级为不具备人格要素的人工智能能否成为专利主体的严峻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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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困境,远远超出公序良俗原则和伦理审查规则的法律阐释限度。在此背景下,便不能单纯依靠

阐释专利伦理规范来化解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难题,还须设置专门的法律规范就其相关伦理风险

予以有效规避。

2.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产业运营制约了专利伦理规范的适用程度

科技成果的转化运用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极大助力,但与此同时,产业利益的博弈也使专

利伦理规范的适用程度日趋降低。在前人工智能时代,面对科技成果的巨大利益驱动,已有的公

序良俗原则与伦理审查规则在实践中被弱化,极大地减少了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限制,使相关的

新技术、新产业能够获得专利法的充分激励与有效保障。以科学发现为例,专利法基于可操作

性、公共道德或科技政策的考虑,将其设定为不予授权的客体范畴。① 但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革

新的不断推进,专利法律实践中实用主义的“伦理最小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并使生物技术领域

中介于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之间的诸多科技成果逐步被专利法所接纳。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

公序良俗原则与伦理审查规则的形式化适用状况并未在专利法的运转实践中有所改变,反而在

产业利益的驱动下愈演愈烈,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专利保护实践直接改变了人们对“智力活动规

则和方法”这一授权例外标准的刻板认识与严格解释,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保护动议也极大

地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在专利法框架下坚守的“人类发明人”的逻辑起点与伦理共识。立足产业

发展诉求,虽然推进人工智能科技成果专利保护的做法在制度效用层面无可厚非,但是必须格外

注意的是,这种弱化公序良俗原则与伦理审查规则适用的制度实践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伦理风险。

通常而言,一项权利要想获得充分承认,其必须和社会认同的伦理价值相吻合或基本一致,如若

该权利的伦理价值基础被弱化,甚至被否定,则会使这一权利陷入价值盲区,进而沦为简单的工

具。② 专利伦理规范适用程度的不足,也必然使专利权出现伦理价值的迷失,而失去了必要道德

基础与伦理指引的专利权也只会退化为我们促进人工智能科技成果产业运营的一种政策工具。

二、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挑战专利法映射的问题表征及成因

人工智能技术的结构复合性及其运转过程的自主性,使其专利伦理问题相较于前人工智能

时代的商业方法、基因序列等科技成果而言更为严峻,也更难应对。一方面,人工智能多层级的

复合技术结构衍生出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诸多技术方案,使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范畴扩张到算法

层面,进一步加剧了专利法面对新兴科技伦理难题的制度失灵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高效

率自主运转过程则使其能够在没有人类干预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发明活动,直接突破专利法“人类

发明人”的伦理基础,并从主体层面造成前所未有的专利伦理困境。鉴此,有必要分别从人工智

能科技成果“静态”的基础结构和“动态”的运转过程出发,对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专利保护所延续

的专利客体范畴伦理扩张和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所诱发的专利主体定位伦理突破予以剖

析,厘清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所面临的科技伦理挑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

举措。
(一)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专利保护:客体范畴的伦理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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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静态”基础结构中,算法模型是最为核心的技术要素,直接决定着用

户画像、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等多层级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实施路径与效果。但由于算法模

型本身偏向于抽象数学方法特性,源自传统机械工业时代的专利法教义往往将其纳入缺乏直接

商业应用性的基础研究范畴,并据此否定其获得专利保护的可能性。①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等新

兴科技的飞速发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日渐模糊,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在日趋缩短,
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成果被纳入专利法的保护范畴。② 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也不例外,在产业利

益的推动下逐步成为各国专利法的保护对象。例如,在“情绪感智人工智能案”③中,英国高等法

院便首次认定了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可专利性,并直接推动了英国知识产权局对于人工智能领

域专利审查指南的更新与完善。然而,在人工智能算法模式为专利法所逐步接纳的同时,涉及过

度保护及权利滥用等一系列的制度伦理风险也与之相伴而生,须合理界分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

来限缩保护范围,并通过区别对待通用算法与特异算法来厘清技术方案的覆盖领域,规避权利滥

用,从而实现专利法对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伦理接纳。

1.规避过度保护的伦理风险: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之界分

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介于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之间的独特属性是影响其获得专利保护的核心

因素。在早期的专利法律实践中,计算机程序算法往往直接被归入抽象思想的范畴,而无法成为

专利的适格对象。④ 究其根本而言,这一情况的产生源自算法本身近似于智力活动方法的抽象

性,若不能在专利授权时有效界定其技术范畴,则势必使相应的专利效力呈现出过于宽泛的不确

定性。⑤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相关产品应用的日趋普及,社会各界有关人工

智能算法模型专利保护的呼声愈发强烈,也使专利法再次面临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的合理界分

难题。对此,美国从“梅奥案”⑥和“爱丽丝案”⑦中形成了拟创造性测试法,即将自然现象、规律等

抽象思想范畴的例外情形拟制为现有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对权利要求的其他部分予以创造性测

试。⑧ 美国专利商标局2019年最新修订的《专利客体适格性审查指南》对该测试方法作了进一

步阐释,只有权利要求包含其他要素,并能够将抽象思想范畴的相关例外情形整合为一项实际应

用,方可以满足专利客体适格性要求。⑨ 与此同时,欧盟也在2019年发布的专利审查指南的数

学方法例外章节中,对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可专利性作出类似规范,即作为数学方法的算法本身

是不可获得专利保护的,但其相关的技术应用与实施则是可以获得专利保护的。 由此可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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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对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专利保护依然是建立在合理界分抽象思想与具体

技术基础上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只有从智力活动层面的抽象算法转化为应用性算法技术方案

才能达到专利授权的客体适格性标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界分节点问题依旧模

糊,如何切实区分抽象算法与具体算法技术方案,有效规避过度保护的伦理风险,无疑还须在实

践中以更为详尽的技术指标与伦理标准加以衡量。

2.规避权利滥用的伦理风险:通用算法与特异算法之区分

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技术效果,并在专利保护中以不

同的权利要求撰写模式来呈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特定人工智能元算法的基础之上会衍生

出诸多受到专利保护的算法模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元算法往往会在抽象算法基础上呈现为

一种通用性的算法技术方案。就技术要素而言,人工智能通用算法模型无疑同样是能够满足专

利授权要件的,而且为激励人工智能通用算法的革新与优化,似乎也需要专利制度对其予以保

护,但从其广泛应用的公共属性来看,或许将其放入公有领域会更加契合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

尤其是基于通用算法对后续具体场景应用的核心性基础地位,专利保护必然会使其具备超强的

市场支配力,进一步加剧专利权滥用的“反公有地”风险。① 例如,2019年,谷歌对人工智能通用

性底层算法Dropout的专利申请在美国获得通过引发了人工智能产业界的剧烈震荡。②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能够将通用算法模型排除出专利保护范畴,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场景化权利

要求也势必造成各方主体间权利保护范围交互重叠,以及权利行使相互掣肘的“专利丛林”困
境。③ 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专利保护中,还须对特异算法予以特别关注。区别于人

工智能通用算法全场景的广泛应用,特异算法大多聚焦于特定场景,并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展现出

显著的特异效果。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特异算法模型在技术效果上的创新与突破使其能够获得

更为有力的专利保护,但也正是这种技术层面的先进性极大地加剧了算法作恶等算法权力被滥

用的现实风险。诚然,在专利法以“技术公开”换取“权利独占”的契约机制下,特异算法模型能够

做到有效的技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特异算法内容不透明、运行效果无法预测的实践难题。

但是,实践中,专利公开常常是不充分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权利人往往会有意规避某些重要

的技术特征,对一些技术特征予以含糊描述或者提供一些无意义信息等。④ 在人工智能特异算

法模型的专利保护中也势必无法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而一旦相关专利公开得不够充分,则会

使特异算法技术效果难以预测的隐患持续存在,并在专利权利独占框架下不断滋长,进而衍生出

远远超过传统技术方案的道德风险。
(二)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保护:主体定位的伦理突破

在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动态”运转过程中,脱离人类干预与控制的发明创造自主生成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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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传统科技成果的显著特征。目前,人工神经网络、基因编程技术、智能机器人等主要的人

工智能科技模型,都已具备了自动生成符合专利授权要求的发明创造的能力。美国泰勒博士在

20世纪末以人工神经网络为基础所发明的人工智能CreativityMachine便可生成具有可专利性

的技术方案;①美国科扎博士以基因编程为基础发明的人工智能InventionMachine也独立生成

了多项获得专利法保护的技术成果;②如今,风靡全球的ChatCPT更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模式推向高潮,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也势必不断增多,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日趋普及。

在此基础上,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相关发明创造能否被专利法所接纳,也成为专利制度不得

不面对的新课题,但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缺失使得专利制度面临巨大的伦理障碍。例如,在

2018年,英国的史蒂芬·泰勒教授便以其所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DABUS作为发明人,就DA-
BUS自主生成的发明创造,先后向英国、美国、中国等18个国家提交了专利申请,对此,包含中

国、英国、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均已以专利法“人类发明人”的逻辑起点将其申请予以驳回。史蒂

芬·泰勒教授不服驳回决定,提起上诉,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专利法发明人的“个人(indi-
vidual)或者多个个人(individuals)”含义为基础否定了人工智能作为专利发明人的可能性;③英

国最高法院则以DABUS不属于《英国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人”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④ 与此同

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若不给予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以专利保护,则不可避免地会大量出现隐匿

人工智能 “真正发明人”的投机行为,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现有技术等扰乱专利市场运营的行

为,严重影响正常的专利法律秩序,并使专利法在运行实践中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风险。

1.问题产生的根源:人工智能本身缺失专利法律主体资格困境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是制约其生成发明创造获得专利保护的根本阻碍,也是相关

伦理争议的焦点所在。一般说来,科技发明成果的创造,无论是研发模式的选择,还是具体步骤

的确立,都离不开发明人等研发主体的筹划。人工智能在算法模型的驱动下和数据资源的保障

下,具备了脱离主体筹划进行自主发明的功能,但人工智能归根结底并不是“人”,而只是一个人

类创造物,其自身并不具有对其发明创造的目的和价值予以完全认知的自由意志。如同前文提

及的人工智能系统DABUS一样,任何人工智能事实上都不具备进行创造的自由意志,其生成发

明创造是算法与数据共同作用的结果。⑤ 进一步从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创造的目的看,人工智能

的工作运转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非人工智能自身的意志使然。⑥ 这无疑超越了专利制度

框架下发明由“人”自由意志主导进行创造的伦理预设,并形成了对传统民法理论下专利主、客体

框架的巨大冲击。诚然,伴随着科学技术功利目的增加,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不断膨胀,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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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日渐旁落,相应地,专利法对发明生成方式的限制日益减少,伦理标准也随之逐步降低。尤

其是在基因技术出现后,作为人体组成部分的基因序列也被纳入具有可专利性的主题之中,但
是,专利法保护人类努力所形成发明创造的主体性要求一直没有发生改变。① 因此,可以说,人
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创造进入专利保护框架的主要伦理障

碍,严重制约着专利法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有效规制。

2.问题的具体呈现: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导致专利法律秩序混乱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虽然无法满足专利法保护人类创造物的伦理基点,但是由相关算法模型

结合重要数据资源所形成的技术方案与现行专利法保护的客体类型并无二致。因而,在人工智

能生成发明的专利客体外观下,若不对人工智能予以披露,直接以某个自然人作为发明人去申请

专利,则无疑是可以获得授权的。如此一来,便势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滋生投机行为,随之而

来的大量专利申请会对审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相应的权属纠纷与侵权纠纷也会不断增多,引发

巨大道德风险的同时极大地扰乱了专利法的正常运行秩序。一旦人工智能生成发明被“专利流

氓”所利用,以海量的专利囤积来寻求可诉商机,抑或聚焦某一特定目标展开专利生产并进行专

利诉讼或诉讼威胁,则必然使专利滥诉的道德风险进一步加剧。② 与此同时,还需要特别予以注

意的是,在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不为专利法所接纳的情况下,相关发明创造往往会以现有技术的形

式而存在,并使专利法陷入不断增加的海量现有技术旋涡,不仅会挤占后续创新的发展空间,还
会对已授权专利的创造性水平造成巨大挑战,甚至引发专利无效的风险,使权利人在许可使用以

及侵权诉讼中的议价能力受到极大削弱。③ 更有甚者,人工智能生成的现有技术还会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过程中挑战已有专利的有效性,进而以相对较小的成本突破专利垄断。④ 当然,在专利

市场运营中,人工智能生成现有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并不仅仅体现在专利权人的市场竞争对手会

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现有技术挑战权利人已授权专利的有效性,还体现在市场主体将人工智能生

成现有技术纳入专利竞赛策略,以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海量现有技术去填充自身核心专利周边的

技术空间来强化自己设置的“专利围墙”,抑或以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海量现有技术去占领竞争对

手核心专利周边的技术空间来突破竞争对手所构筑的“专利壁垒”。⑤ 而一旦相关市场主体未能

合理掌控人工智能生成现有技术的范围与边界,则必然造成专利价值极速衰退、技术改进创新乏

力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扰乱专利法律制度运行的正常秩序。

三、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回应科技伦理挑战的规范诠释与制度拓补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伦理挑战,专利法无论在规范构造还是运行实践中都呈现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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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供给不足。为破解人工智能时代专利伦理规范的适用难题,首先应立足人工智能技术的

实践场景,分别从专利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和专利伦理审查规则的系统化两个层面着手展开

法律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关专利法律规范,结合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及其生成发明之中所

存在的伦理问题与困境进行人工智能专利伦理规范的法律续造,从而实现专利法对人工智能时

代新兴科技伦理挑战的有效应对。
(一)立足人工智能场景展开专利伦理规范的法律释义

专利法作为调整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法律制度,从最初的机械工业时代到后来的电子工业

时代,已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变革。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专利法面对着不同领域的科技成果,同
时也面临着不同层面与不同程度的科技伦理挑战。如今,在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所面临的科技

伦理难题既涉及客体范畴持续扩张的固有困扰,又增添了突破主体定位的全新问题,这无疑对本

就适用效果不佳的专利伦理规范构成更大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有的专利伦理规范在化

解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难题上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只是对于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而言,无法直接适用

包括专利公序良俗原则及专利伦理审查规则在内的传统专利伦理规范来完全应对相关的科技伦

理挑战。为此,有必要从人工智能的技术运转实践出发,对专利伦理规范予以进一步解读,一方

面使专利公序良俗原则能够在人工智能场景下被具体阐释,另一方面使专利伦理审查规则能够

在人工智能场景下被适时重释,从而最大限度地回应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的挑战。

1.人工智能场景下专利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阐释

所谓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在专利法律制度框架下,“公共秩序”与“善良

风俗”同样是基础性的秩序底线与伦理底线,只是其所进行的规范表达会在特定的语境展开,正
如《专利法》第5条关于不给予违反社会公德与妨害公众利益的发明创造专利授权的专门规定。

然而,在具体的规范适用中,如何对“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展开合理界定一直是困扰人们的巨

大难题。民事法律制度通常采取类型化的策略进行公序良俗层面的积极干预,包括违反性道德

而为的赠与、以人身为交易内容或所附条件的民事协议等在内诸多类型的行为均属于民事活动

中违反公序良俗的具体表现。① 对于专利法而言,具体行为的类型化无疑也是其改变公序良俗

原则消极适用局面的有效手段。但是,必须格外注意的是,专利法所调整的科技创新活动不像传

统民事活动那样类型相对稳固,其中所涉及的公序良俗内容往往会随着科技的迭代而不断改变,
须结合具体科技代际与科技领域的特点进行动态的类型划分。因而,在当前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与应用的实践场景下,专利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适用应在一般性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基础上,立
足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实施特性,从人本主义的基本伦理理念出发,并结合科技伦理等应用伦理

所有分支领域中无害、行善、自主、公正四项共识性准则展开分类阐释,即人工智能场景下的违背

专利公序良俗原则的情形主要涉及危害生命健康和损害生态环境(违背无害准则)、阻碍科技进

步和影响科技安全(违背行善准则)、制约人类发明人自主决策(违背自主准则)、限制人类平等参

与科技活动以及合理分享科技成果(违背公正准则)等具体类型。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于包含人

工智能算法模型、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在内的人工智能科技成果中是否存在有悖专利公序良俗原

则情形的具体考察,从而推进专利公序良俗原则在人工智能场景下的充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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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智能场景下专利伦理审查规则的合理重释

伦理审查规则作为专利授权及确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本身即为回应科技伦理问题而产生,
并在科技迭代的伦理论争中不断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一系列的新兴科技成果层出

不穷,诸多的科技伦理争议与之相伴而生,相应地,专利伦理审查规则也应与时俱进,以适时重新

释义对相关科技伦理争议予以回应。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因其具有数学方法的特性而

常常被划归不授予专利权的抽象性智力活动方法范畴;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则因其发明主体资格

的缺失而往往无法被专利法所全面接纳。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专利伦理审查规则在

规范构造层面脱离人工智能科技场景而具有滞后性,并不能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伦理

挑战。对此,应从现行专利伦理审查规则的基础构造着手,展开人工智能科技场景下的全新规范

释义。一方面,应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运转的具体状况出发,对科学发现、智力活动方法等传统

专利授权例外的僵化界限予以修正,有效区分抽象算法与应用性算法技术方案;另一方面,从人

工智能生成发明由算法及数据衍生的本质属性出发,尝试对法律主体资格问题予以扩张解释,由
自主进行发明创造的人工智能延伸至间接支撑相应发明创造活动的算法创造者或数据提供者,
从而使这些有关的智力和物质投入者能够获得相对合理且确定的专利回报。与此同时,人工智

能场景下专利伦理审查规则的实施机制同样需要作出必要的完善。虽然在专利审查程序中存在

伦理瑕疵的科技成果是最先被予以排除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传统领域的科技成果并不像人工

智能领域一样存在严峻的科技伦理挑战,伦理审查往往流于形式,并且没有设置特定机构及配备

相应人员,而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场景下专利伦理审查规则在运行实施环节中需要改进和优化的

地方。除此之外,在专门对人工智能科技伦理事项进行审查的基础上,还应将先进的人工智能科

技成果应用到专利审查实践之中,以智能化的专利审查模式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方案,从而将其

中涉及科技伦理风险的技术方案更加精准、高效地予以剥离。
(二)聚焦人工智能挑战进行专利伦理规范的法律续造

为了达成全面消解人工智能时代专利伦理难题的终极目标,仅仅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践场

景展开专利公序良俗原则和专利伦理审查规则的规范释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须以相关专利法律

规范为基础,专门进行人工智能科技成果专利伦理治理的规范建构。作为当今最为前沿的技术

成果,人工智能源自人类对机器性能的终极追求,并在技术要素组成上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其
在显著提升工作效能的同时,将已有科技成果予以充分整合,形成了系统、高效的运转模式。然

而,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而言,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的复杂性也势必带来更为严峻的问

题,并使其在专利保护过程中面临着超越规范释义限度的严峻伦理挑战。对此,应在现行专利伦

理规范的基础上,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和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在专利保护中所遇到的伦理难题与

困境出发,以体系化的规范设置给出有针对性的法律举措,进而实现专利法对人工智能时代科技

伦理挑战的妥善化解。

1.形成规避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专利保护伦理风险的规范架构

如前所述,在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界分问题上,美国由判例法形成了拟创造性测试方法来评

定算法专利适格性,欧盟则以技术属性为基础进行衡量。我国对于算法模型可专利性的判断也

采用了和欧盟类似的可专利性判断模式,在2023年《专利审查指南》中专门规定了“包含算法特

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其中抽象算法被认定为《专利法》不予保护的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并进一步从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三个层面将不属于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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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算法专利申请予以排除,在此基础上,将技术特征和与技术特征功能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

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创造性评价。虽然已有相对明确的可专利性判定机

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保护边界层面的困顿,这是因为属于广义“方法发明”范畴的算法

模型,相对于物质性的产品发明而言,本身是相对抽象的,其与抽象思想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界

限,人为地进行界分必然诱生理念的分异与政策的分歧,还须从特定技术方案的应用领域出发予

以综合考察。①

与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的界分问题相比,专利保护中对于通用算法与特异算法的区分则更

是困难重重。在可专利性判定中,在满足授权要件的情况下通用算法和特异算法是完全能够获

得专利保护的,而且算法的通用性和特异性大多是逐步显现的,并不能完全在专利授权之前被发

现。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束手无策,相关风险完全可以在专利授权后通过相

应的法律举措予以化解。具体说来,基于通用算法的基础性与广泛适用性,通用算法在获得专利

授权后,往往以标准必要专利的形式存在,前文提及的谷歌Dropout算法专利在后续的运行中大

概率便会如此。在当前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训练普遍使用该算法的情况下,未来随着

人工智能行业标准的日趋完善,这一通用性底层算法专利极有可能成为一项标准必要专利,须采

取“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模式来保障运营。而特异算法专利所涉及的无法预估的技术公开

不充分问题,则可在专利授权后设置动态的内容公开机制,要求权利人在发现存在未予公开的新

技术要素时即对相关内容补充披露,若权利人未能按时补充,抑或无法对算法给予合理技术性解

释,则可对该特异算法专利作无效处理。②

2.破解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伦理困境的规范进路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因自身专利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而在专利保护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

困境。能够在没有人类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自主运转是人工智能区别于以往传统科技成果的本质

特征,而发明创造的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则直接突破了人类对于创新活动的“垄断”,这在颠覆性地

冲击着人类创新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引发了专利法律制度运行实践中的发明主体性质认定问题。
理论界与实务界有关是否赋予人工智能发明主体资格的讨论也由此发酵并日趋激烈。③ 毫无疑

问,就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保护问题而言,对人工智能进行人格拟制,赋予其发明主体资格,
可以有效契合现行专利法的规范逻辑,从而破除伦理困境。然而,从发明创造生成的过程来看,
人工智能事实上并没有作出任何创新贡献,其发明完全是算法与数据综合作用的结果输出,并不

存在作为发明主体的充分理由,无法在全社会形成伦理共识。
进而言之,在不赋予人工智能发明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专利法也并非完全不能应对人工智能

生成发明的伦理挑战。从立法原旨来看,专利法所保护的对象是在研发竞赛中胜出的科技成果,
更多强调技术方案的先进性,若抛开人类发明人的传统伦理认知,并对“发明人”概念作广义理解

的话,其事实上并没有在规范构造层面将发明创造局限为人类来源。④ 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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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在“DABUS案”①中以“施动者名词”来解释“发明人(inventor)”并据此认定人工智能系统

DABUS为专利发明人的独特思路。不同于英国、美国对于专利法人类发明人伦理定位的严格

遵循,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认为,“发明人(inventor)”事实上与“计算机(computer)”“控制器(con-
troller)”“监管者(regulator)”等词一样,施动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② 人工智能自主发

明模式的出现,也使“发明(invent)”对应的施动者名词“inventor”从只能指向“人”转变为能够包

容“物”。而且,在现行专利法中,进行发明人识别的规范设计的逻辑起点虽然是保护发明人署名

权等人格权益,但其实践目的往往并非如此,而在于专利最终权属的确定。由此,在人工智能自

主生成发明创造的场景下,不妨以技术方案的人工智能来源标识来替代发明人的署名识别,并以

相应的来源标识为基点,从算法创造者或数据提供者等利益相关方中确定专利权属。当然,这一

人工智能来源标识不会像发明人所享有的署名权那样是一项权利,而应是一种强制性的标识义

务,使技术方案的生成来源、责任主体等相关事项得到充分披露,从而以专门性规范设计的合理

引入来实现专利法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全面接纳。③

与此同时,随着全新的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模式的有序推进,隐匿人工智能而以自身

名义去申请的专利投机行为无疑可以得到有效遏制,造成专利法律秩序混乱的相应权属纠纷与

侵权纠纷也势必得以有效处理。虽然人工智能生成海量现有技术的情况依然会存在,但不可否

认的是,在行之有效的专利保护模式下,高价值的人工智能生成发明能够及时获得授权并抵御侵

袭。而且,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普及也势必使一切发明创造的产生都会有人工智能参与,相应的

专利授权确权标准也必然提升到人工智能的科技水准,海量现有技术也就不会对专利法构成威

胁了。④ 在此基础上,市场主体将人工智能生成现有技术纳入专利竞争策略的相关行为也便不

足为惧。一旦其在特定专利运营活动中发生违反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情形,便可依据

相应的市场竞争法律规范对其予以规制。

四、结 语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开宗明义地谈到,“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

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⑤ 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应当秉持“科技向善”
的伦理理念,专利法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实施也同样应当坚持“专利向善”的伦理追求。在人工智

能时代,专利法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科技伦理挑战,不仅延续了新兴科技成果加持下专利法律客体

范畴不断扩展的伦理边界突破难题,更是衍生出全新的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的专利法律主体伦理

定位困境。对此,专利法既要结合人工智能科技场景展开全面的法律释义,也须针对特定科技伦

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法律续造,如此方能有效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伦理的挑战。未来随着科学

技术变革与迭代的持续加快,专利法势必处于科技伦理的旋涡之中,超越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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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eThalerv.CommissionerofPatents,[2021]FCA879.
SeeThalerv.CommissionerofPatents,[2021]FCA879.
参见张凌寒、贾斯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制度的逻辑更新与制度优化》,《求是学刊》2024年第1期。

SeeJamesGrimmelmann,There’sNoSuchThingasaComputer-AuthoredWork———AndIt’saGood
Thing,Too,39ColumbiaJournalofLaw&theArts,403(201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理挑战也会无休止地涌现,但万变不离其宗,专利法仍须以适时的规范调整与制度再造加以应

对,从而使专利法的伦理理性得以充分彰显。

Abstract:Theiterationandinnov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havebroughtaboutmany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ethicalproblems,andalsocausedpatentlawtofacecorresponding
ethicalchallenges.Inthepre-artificialintelligenceera,inordertorespondtotheethicalchal-
lenges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patentlawformedabasicnormativedesignthatcombined
theprinciplesofpublicorderandgoodmoralsandethicalreviewrules.Inthefaceofemerging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ethicalchallengesintheeraofartificialintelligence,patentethics
normshaveinevitablyexperiencedinstitutionalfailures,whicharemoralcriticismgoingbeyond
thelimitsofnormativeinterpretationandindustrialoperationsrestrictingthedegreeofapplica-
tionofnorms.Fromartificialintelligencealgorithmmodelstoartificialintelligencegeneratedin-
ventions,thecontinuousemerge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
mentshasmadepatentlawfaceunprecedented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ethicalchallenges,in-
cludingnotonlytheethicaldifficultiesoftheexpansionofthescopeofpatentobjects,butalso
involvingtheethicaldilemmaofthebreakthroughsinthepositioningofpatentsubjects.Patent
lawnotonlyneedstoprovidealegalinterpretationofbasicpatentethicalnormssuchaspublic
orderandgoodmoralprinciplesandethicalreviewrulesbasedon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sce-
nario,butalsoneedstofurtherfocusontheethicalissue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n
theformoflegalrenewalbyestablishinganormativesystemtoavoidethicalrisksinpatentpro-
tec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lgorithmmodelsandresolveethicaldilemmasinpatentprotec-
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generatedin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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